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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当事人占太春（住址：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和合乡双峰村方新10；公民身份

号码：360428197203291410）你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于
2017年8月7日起至2017年8月31日在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石泉路187号从
事牙科诊疗活动，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依据《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七条第（二）项
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作出：“1、没收用于诊疗活动的药品、器械；2、罚款人民币
叁仟元。”的行政处罚。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甬海卫医
罚〔2017〕17号），请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我局(地址：宁波市海曙区
文化路16号)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本行政处罚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
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宁波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或宁波市海曙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1月2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当事人邓秀民（住址：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渠沟镇刘楼村邓

楼37号；公民身份号码：340621195310162431）你在未取得《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于2017年7月25日起至2017年11
月10日在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礼嘉桥村5-67-5从事内科诊疗
活动，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七条第（一）、（二）、（三）项的规定，我局拟对
你作出：“没收药品；罚款”的行政处罚。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甬海卫医罚告〔2017〕29号），请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我局(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文化路16号)领取《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你有权在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三日
内向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视为
放弃此权利。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1月2日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池 云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330125195902260023）、方军（公民身份证
号330125195807050036）：

你们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
建设一案，执法人员通过上门及邮寄的方式
均未能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
告书》（余城法强催（拆）字【2017】第0001423
号、余城法强催（拆）字【2017】第 0001421
号）内容如下：

本机关分别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2017
年5月31日向你们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余城法罚字[2017]第41012117号），你们在
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催告，请你们自收到
本催告书之日起五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向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局南苑中队（余杭区南苑街道南兴路 91
号）领取《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后，自行拆
除违法建设的 2 处阳光房（建筑面积约为
22.5平方米）、浇筑的底板1处，并恢原状。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强制拆除。
你们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

辩。请你们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
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
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年1月2日

东方前海利泰（深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浙江佰年门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东方前海利泰（深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浙江佰年门业有限

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东方前海利泰（深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将
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浙江佰年门业有限公司。浙江佰年门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
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佰年门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龙游海雷纸制品有限公司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7年5月
20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
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

主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
计），单位为元。

特此公告。 东方前海利泰（深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浙江佰年门业有限公司

2018年1月2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借款人

龙游海雷纸制品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衢州2013人借0886号

2014中银合字衢州第004号

借款合同名称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担保借款合同展期协议》

本金余额

10300000

欠息

2684532.05

担保人

龙游海雷纸制品有限公司、江宏、王芳

担保合同编号及名称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衢州2013人高保088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衢州2013
人抵0886号

法院公告
2018年1月2日

（2017）浙0108民初4386号
李开全：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4386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开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
还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31473元，并支付利息（以3147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6%从2017年6月14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二、被告李开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
付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
3000元。

三、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对被
告李开全所有的起亚牌小型轿车（车牌号：闽
CVG129，车辆识别号：LJDLAA294C0126988）在折价
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587号

邵光台、周涛：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3587 号民
事判决书及（2017）浙 0108 民初 3587 号之一民事裁
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339号

杭州葛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葛淼林、高红、杭
州博众建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对杭州高科技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3339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葛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给原告杭州高科技担保有限
公司代偿款926593.47元，并支付违约金（以1152121
元为基数，自 2015 年 9 月 15 日至 2016 年 10 月 25 日
计233880元；以926593.47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
15日至本案判决确定之日，按照日万分之五计）；

二、被告杭州葛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给原告杭州高科技担保有限
公司律师费54697元；

三、原告杭州高科技担保有限公司有权就被告
葛淼林在杭州葛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股权在
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

四、被告葛淼林、高红、杭州博众建设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五、驳回原告杭州高科技担保有限公司其他诉
讼请求。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585号

徐金伟、陶新东、卢虹：本院对浙江振泰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3585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及（2017）浙 0108 民初 3585 号
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一经作出即
发生法律效力。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780号

蔡丽亮：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蔡丽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378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959号

杭州厚帆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伊玛
电子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
司、杭州厚帆贸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395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732号

张伟忠、王雅萍：本院对邹智强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108 民初 3732 号民事裁定书和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和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039号

姜瀚、黄荷花：本院对朱晓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108民初30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640号

玉环骏腾钢材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
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玉环骏腾钢材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346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391号

徐素云：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徐素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439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795号

梁素青：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梁素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379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632号

黄哲锋：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黄哲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363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442号

浙江嘉利珂钴镍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和利时自动化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
浙0191民初14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607号

江海军：本院受理原告周小波与被告江海军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 0191 民初 1607 号民事判决书、缴费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缴费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823号

陈国兴：本院受理原告鞠婷与被告陈国兴、王燕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0191民初1823号民事判决书、缴费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缴费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1773号

周海云、蒋金美:本院立案受理原告葛扣华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177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9907号之一

义乌市雯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天猫网络
有限公司、义乌市雯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著作权侵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110 民初 990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0668号

德清立拓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杭润布艺有限公司诉被告德清立拓纺织品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2018年3月2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
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4654号

冯杰：本院受理原告胡雅敏诉被告冯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8年3月19日15时
30分在本院第4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4918号

李翔磊：本院受理胡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27民
初49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4005号

丰世富：原告吴功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227 民初 400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3988号

曾军民、方高成：原告杨顺来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127 民初 398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4388号
李应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车商第一营业部与被告李应
平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 1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审判点第九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8947号

丁红玲、徐茂军：原告宁波华安担保有限公司与
被告丁红玲、徐茂军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
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212 民初 8947 号民事判决书。经宁波市鄞州区人
民法院审理后判决：一、被告丁红玲向原告宁波华安
担保有限公司支付担保代偿款 134770.45 元，并自
2016年7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的四倍支付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于本判决生
效后5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徐茂军对被告丁红玲
应履行的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99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费3645元，由被告
丁红玲、徐茂军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8544号

胡东驰、马晨玲、刘海军：原告宁波华安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胡东驰、马晨玲、刘海军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0212民初 8544 号民事判决书。经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一、被告胡
东驰向原告宁波华安担保有限公司支付担保代
偿款 597215.20 元，并自 2017 年 5 月 24 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
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后 5 日内履行
完毕；二、被告马晨玲、刘海军对被告胡东驰应
履行的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被告马晨玲、刘海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胡东驰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772 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诉讼费10422元，由被告胡东驰、马晨玲、刘
海军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5248号

刘官禄：本院对原告毛水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213民初524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5009号

周掌甫、莫彩贞、孟林海、范文子：本院受理王国
产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604 民初 500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破18号之三

2017年4月28日，本院根据浙江温州鹿城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效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温
州全崇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崇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本院查明：全崇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1 日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编制的债权表
核查确认。2017 年 11 月 22 日，本院裁定确认债
权人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效支行的债权 10000000 元。截至 2017 年 11 月
24 日，债务人全崇公司经管理人核实确认的可
供清偿的财产总额为现有资产 211347.3 元及应

收账款 102300 元。本院认为，全崇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并且资产明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全崇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亦无相关权利人申请和
解或重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2月19日裁定宣告全
崇公司破产。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破18号之四

因温州全崇服装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
执行完毕，最后分配已经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122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2月
25日裁定终结温州全崇服装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6534号

胡晓秋：本院受理原告金贲诉你与被告叶迪琦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破8-2号

2017年1月20日，本院根据孙晓忠的申请裁定
受理温州德克斯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克斯鞋
业）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本案要供清偿的财产0元，
债务人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
因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德克斯鞋业管
理人请求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
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
第四款、第107条第1款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1月
28日裁定宣告德克斯鞋业破产并终结德克斯鞋业破
产清算程序。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8183号

胡忠朝：本院受理原告陈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0466号

张中海：本院受理原告张诗琪诉你抚养费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民初10466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郊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应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6320号

杭州富居阅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缤乐米贸易有限公司诉你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
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以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民初
6320号民事判决书（内容详见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商事审判庭409室
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好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1568号

青田宝元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宝
威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青田宝元鞋业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2865号

杨龙标：本院受理原告江志铭与被告杨龙标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